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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創意、創新及創業學程設置細則 

104年 6月 16日 103學年度第 4次教務會議訂定 

109年 9月 17日 109學年度第 1次企管系系課程教務會議修正 

109年 12月 7日 109學年度第 1次院課程會議修正 

109年 12月 29日 109學年度 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年 12月 5日 112學年度第 1次企管系系課程會議修正 

112年 12月 07日 112學年度第 1次院課程會議修正  

112年 12月 26日 112學年度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程設置要點」訂定創意、創新及創業學程(以

下稱本學程)設置細則。 

二、 本學程設置之宗旨係配合教育部與本校建置三創校園之政策，以「創意活

化」、「創新加值」與實現「創業構想」為目標，藉由活絡校園之三創活動

與氣氛，引導學生跨領域學習與合作，期能孕育出具產業競爭力之人才。 

三、 本學程由本校企業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負責規劃，工業管理系協同規

劃，本學程由本系系主任委任一名專任教師擔任召集人，負責統籌相關行

政事宜、學程活動、協調開課及負責授課。 

四、 凡本校大學部各系學生皆可申請修讀本學程，學生申請修讀本學程應向原

肄業主系提出申請，經原肄業主系同意後，送請本學程召集人核准，再送

教務處備查。 

五、 本學程應修科目學分至少為二十學分以上；學程應修科目至少六學分不屬

於學生主系、輔系必修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 

六、 本學程由本校相關科系開設，課程詳如表一。 

七、 學生修讀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並併入每學

期修讀學分之上限；所修課程如為原主修系所規劃的必選修課程，其學分

數得計入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 

八、 學生經核准修讀本學程，修滿本細則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之學分與科目

者，經本學程審查通過後，由本學程向學校申請發給「創意、創新及創業

學程修讀證明書」。 

九、 本細則如有未規定事宜，悉依本校學程設置及相關法令章則辦理。 

十、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表一、創意、創新及創業學程課程規劃（必修七學分、選修十三學分） 

 

必選修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時數 開課單位 備註 

必修 創意相關課程 2 2 
通識或本校各

系 

1. 課程名稱應有「創意」；或

其他可被認定為與「創意」

相關之課程。 
2. 參考課程如表二。 

必修 創新相關課程 2 2 通識或本校各 1. 課程名稱應有「創新」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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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選修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時數 開課單位 備註 
系 意」；或其他可被認定為與

「產品創新或服務創新」相

關之課程。 
2. 參考課程如表三。 

必修 創業相關課程 3 3 企業管理系 或課程名稱有「創業」 

選修 實務專題（一）、（二） 3 3 本校各系 

1. 學生所修習之各系實務專

題需與產品創新、服務創新

或創業規劃有關； 
2. 本校各系之實務專題

（一）、（二）共四學分，本

學程承認三學分。 

選修 生產/作業管理相關課程 3 3 
工業管理系/企

業管理系 
課程名稱應有「生產」或「作

業」 

選修 服務業管理相關課程 3 3 
工業管理系/企

業管理系 
課程名稱應有「服務業」 

選修 財務管理相關課程 3 3 
財務金融/企業

管理 
課程名稱應有「財務」 

選修 資訊管理相關課程 3 3 
資訊管理/企業

管理 
課程名稱應有「資訊」 

選修 行銷管理相關課程 3 3 管理學院各系 課程名稱應有「行銷」 
選修 人力資源管理相關課程 3 3 企業管理系 課程名稱應有「人力資源」 
選修 設計相關課程 3 3 本校各系 課程名稱應有「設計」 
選修 智慧財產相關課程 2 2 本校各系 課程名稱應有「智慧財產」 

選修 產業分析相關課程 3 3 本校各系 
課程名稱應有「產業分析」或

「產業研究」或「市場研究」 

選修 領導與溝通相關課程 3 3 本校各系 
課程名稱應有「領導」或「溝

通」 
*企業管理系學生必須加修多媒體設計系有關多媒體設計之相關課程乙門（三學

分）與休閒遊憩系有關休閒、遊憩、社區營造、文化創意、生態、…等相關課程

乙門（三學分）。 

**凡修習本學程之學生須參與校內外創意、創新或創業競賽始具獲得學程修讀證

明書之資格。 

 
表二 創意相關參考課程（至少選乙門）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時數  開課單位 
創意造型藝術  2  2  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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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短片製作  2  2  多媒體設計系  
創意發想與故事

撰寫  
2  2  多媒體設計系 

遊憩環境創意設

計  
2  2  休閒遊憩系  

創意與思考(核)  2  2  通識  

創意思考與方法  2  2  
應用外語系、多媒體設計系、休閒遊憩

系 

創意相關課程 2 或 3 2 或 3 
課程名稱有「創意」之課程；或其他可

被認定為與「創意」相關之課程。 
 

表三 創新相關參考課程（至少選乙門）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時數 開課單位 
創意思維與設計  2 2 通識  
創意與創新設計

實習  
3 3 機械設計系  

創意工程設計  3 3 動力機械系 
創意設計思考  2 3 企業管理系  
創意性機構設計  3 3 動力機械系  
綠色產品創新設

計  
3 3 機械設計系  

創新相關課程 2 或 3 2 或 3 
課程名稱有「創新」之課程；或其他可

被認定為與「產品創新或服務創新」相

關之課程。 
 
 


